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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

显示装置，包括充电器本体，充电器本体包含一

端，充电器本体的一端设置充电插口和显示屏，

显示屏包含一侧部和另一侧部，充电器本体上且

靠近显示屏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一卡柱，所

述充电器本体上且靠近显示屏另一侧部的位置

固定设置第二卡柱，橡胶折挡片上设置与第一卡

柱相配合的第一卡孔和设置与第二卡柱相配合

的第二卡孔，橡胶遮挡片通过第一卡孔与第一卡

柱卡接连接，橡胶遮挡片通过第二卡孔与第二卡

柱卡接连接。本实用新型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

技术偏见，达到可对充电器本体进行遮挡的使用

效果，实现为用户提供更多一种可选择实施的方

式，方便用户在特殊情况下选择性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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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包括充电器本体，所述充电器本体包含一端，所

述充电器本体的一端设置充电插口和显示屏，所述显示屏包含一侧部和另一侧部，其特征

在于：该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还包括第一卡柱、第二卡柱、橡胶遮挡片、第一卡孔和

第二卡孔，所述充电器本体上且靠近显示屏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一卡柱，所述充电器

本体上且靠近显示屏另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二卡柱，橡胶折挡片上设置与第一卡柱相

配合的第一卡孔和设置与第二卡柱相配合的第二卡孔，橡胶遮挡片通过第一卡孔与第一卡

柱卡接连接，橡胶遮挡片通过第二卡孔与第二卡柱卡接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器本体

包含壳体，所述第一卡柱和第二卡柱分别与壳体为一体式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柱和

第二卡柱的各个棱角分别设置圆弧过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遮挡片

的各个棱角分别设置圆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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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属于充电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具有5路快速充电功能的充电器参见品牌为ASZUNE/艾苏恩，型号为HKL‑USB30，证

书编号为2016010907906022双充电口充电头配合一个一路三口充电线具有5路快速充电功

能，且具有显示屏，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偏见，一方面认为晚上睡觉时不宜充电，另一方面

认为显示屏的光亮不大，存在这一光亮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技术偏见，然而在时间生活中，

由于每个人生活节奏和方式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夜晚卧式内睡觉时充电的情况，

例如白天在户外工作，并且上班到很晚，回到卧式很快睡觉的情况等生活压力巨大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夜晚睡觉时充电，这一显示屏的发光在此种情况下存在光亮影响

睡眠的隐患，而没有一种结构方便用户在此种情况下选择性进行实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

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特提出一种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

置，包括充电器本体，所述充电器本体包含一端，所述充电器本体的一端设置充电插口和显

示屏，所述显示屏包含一侧部和另一侧部，该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还包括第一卡

柱、第二卡柱、橡胶遮挡片、第一卡孔和第二卡孔，所述充电器本体上且靠近显示屏一侧部

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一卡柱，所述充电器本体上且靠近显示屏另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二

卡柱，橡胶折挡片上设置与第一卡柱相配合的第一卡孔和设置与第二卡柱相配合的第二卡

孔，橡胶遮挡片通过第一卡孔与第一卡柱卡接连接，橡胶遮挡片通过第二卡孔与第二卡柱

卡接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充电器本体包含壳体，所述第一卡柱和第二卡柱分别与壳体为一体

式结构。

[0007] 优选地，所述第一卡柱和第二卡柱的各个棱角分别设置圆弧过渡。

[0008] 优选地，所述橡胶遮挡片的各个棱角分别设置圆弧过渡。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偏见，达

到可对充电器本体进行遮挡的使用效果，实现为用户提供更多一种可选择实施的方式，方

便用户在特殊情况下选择性进行实施。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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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为图1的俯视示意图。

[0012] 图3为图1采用橡胶遮挡片时的透视示意图。

[0013] 图4为图3的俯视示意图。

[0014] 图5为图3非透视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橡胶遮挡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及的问题，而公开提供下述一种

原理，这一原理只为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及的技术问题，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知

晓，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公开到此种程度，应当是已经能够完全实施出背景技术中提及的

问题。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如果在实施本技术方案时，如果遇到新的技术问题，则应

当理解为是可以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做出二次或三次等继续研发的方向性问题，而不应当

理解为通过新提出一个问题曲解本实用新型公开不充分或不能实施，都属于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明显可知的方式。如果本实用新型描述具体实施方式时所引用现有技术的部分，这

一未具体描述的引用现有技术部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自然可作为现有技术理解。

[0018] 以及，本申请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在解决实现这一基础的为用户提供

更多一种选择方式的基础上，其它所达到的技术效果仅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

例如，如果认为本申请部分所描述的技术效果并不能实现或达到，则可理解为这一不能实

现或达到的夸张有益效果属于笔误部分，可进行忽略或删除处理，同时，由于在此处有预先

说明此种情况属于笔误，在删除的同时，不应当理解为修改超出原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19] 请参阅说明书附图，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

装置，包括充电器本体1，充电器本体1包含一端，充电器本体1的一端设置充电插口2和显示

屏3，显示屏3包含一侧部和另一侧部，该5路快速充电器充电显示装置还包括第一卡柱4、第

二卡柱5、橡胶遮挡片6、第一卡孔7和第二卡孔8，充电器本体1上且靠近显示屏3一侧部的位

置固定设置第一卡柱4，充电器本体1上且靠近显示屏3另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二卡柱

5，橡胶折挡片上设置与第一卡柱4相配合的第一卡孔7和设置与第二卡柱5相配合的第二卡

孔8，橡胶遮挡片6通过第一卡孔7与第一卡柱4卡接连接，橡胶遮挡片6通过第二卡孔8与第

二卡柱5卡接连接，以及，本实用新型基于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情况，

本实用新型仅针对背景技术中特定环境使用，例如背景技术提及的场景，如用户考虑一些

情况下的不便使用的因素，则在那种情况下不建议购买本申请使用，本产品只针对和建议

需要在背景技术中提及场景和能同时能接受和忽略其它负面因素的用户使用，都属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实施方式。

[0020] 优选地，充电器本体1包含壳体，第一卡柱4和第二卡柱5分别与壳体为一体式结

构，第一卡柱4和第二卡柱5的各个棱角分别设置圆弧过渡，橡胶遮挡片6的各个棱角分别设

置圆弧过渡，同时，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为较佳的一种实施方式，不应当理解为对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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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限制，例如水平或垂直或其他，而在现有工业生产加工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误差，

这些误差是工业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也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预料到的且公知的，都

可作为现有技术理解，以及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所采用的描述语言或方案仅仅是针对

附图而言的一种最佳实施方式，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实施本实用新型方案时，在本实

用新型方案基础上可灵活选择具体实施方式，都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扩展实施

方式。以及，本实用新型中有些实现本实用新型方案的方式较佳，有些虽然能实现本实用新

型技术方案，但不是最佳，甚至可能存在新的问题，这一新的问题，例如任何人根据本实用

新型提出本申请背景技术中未提及的新技术问题，都可理解为可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做出

继续研发的方向性问题，在已经声明这一方向性问题不是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的基础上，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应当理解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清楚实施本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

[0021] 在使用的时候，本实用新型未具体说明的部分都可作为现有技术中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可知的实施方式，例如充电器本体1可理解为现有技术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

的充电器，例如可以是品牌为ASZUN E /艾苏恩，型号为HKL ‑ U S B3 0，证书编号为

2016010907906022的充电器，这一充电器本体1包含一端，充电器本体1的一端设置充电插

口2和显示屏3，显示屏3包含一侧部和另一侧部，都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实施方

式，本实用新型在现有技术这一基础上采用包括第一卡柱4、第二卡柱5、橡胶遮挡片6、第一

卡孔7和第二卡孔8，如图1和图2所示，充电器本体1上且靠近显示屏3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

置第一卡柱4，充电器本体1上且靠近显示屏3另一侧部的位置固定设置第二卡柱5，采用此

种方式，如图3和图4所示，橡胶折挡片上设置与第一卡柱4相配合的第一卡孔7和设置与第

二卡柱5相配合的第二卡孔8，橡胶遮挡片6通过第一卡孔7与第一卡柱4卡接连接，橡胶遮挡

片6通过第二卡孔8与第二卡柱5卡接连接，实现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偏见，达到可对

充电器本体1进行遮挡的使用效果，进而实现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偏见，实现为用户

提供更多一种可选择实施的方式，方便用户在特殊情况下选择性进行实施。

[0022] 同时，本实用新型各个部件之间的型号和/或大小应当理解为相互匹配和配合，都

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实施方式，以及，本实用新型各个部件配合的紧密度，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都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采用现有技术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可知的方式根据需要进行实施的部分，具体的，在本实用新型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可通过合乎逻辑分析和/或推理弥补本实用新型细节上一些不足，使本实用新型技

术方案更加完善和优化。以及，如果涉及到本实用新型未提出的问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可采用现有技术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任意方式进行解决，都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可知的实施方式。例如，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也在于保护原理而并非具体数据，也鉴于尺

寸大小、数据等也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所能保护的客体，因此未做详细阐述，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都可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结合现有技术理解理解为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任

一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或许会存在背景技术中为提及的缺陷，这一缺陷或许是实用新型

人始料未及的缺陷，但在做一项技术研发中，很难研发出没有任何缺陷的技术，这一缺陷的

解决方案可以作为现有技术理解，以及本实用新型使用的人群仅限于需要在背景技术中提

及的环境使用和能忽略这一缺陷继续选择使用的用户。基于此，本申请要求保护的仅是背

景技术提出问题对应的方案原理部分，而其他部分，例如，在本申请原理基础上如何更优化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3990181 U

5



的对本申请技术方案进行实施，显然不是通过一次研发和一次申请专利就可以完全实现

的，因此本申请描述清晰的技术方案仅限于对应背景技术中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其他部

分可在另外的研发和专利申请中完成，也可由本领域其他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方案的技术上

继续改进，并申请专利，以达到最优使用效果，都属于本领域现有可知方式。

[0023] 本设计要说明的是：本设计中，涉及的控制电路，以来控制各组件动作以及相应的

控制程序都是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附图仅仅是为了呈现出一种便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理解的原理。由于专利申请文件页面大小限制，为更清楚呈现原理，附图中各个部件之间的

比例大小与实际产品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请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理解，例如在附

图中为凸显某一部分的结构原理，故意把这一部分画大，而显得另一部分过小等，都可以以

此种情况进行理解，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在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基础上上，自然可以

利用工业化更加合理的设计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将各个部件做的更小巧精致，更实用，都

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方式，以及在申请过程中，如需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以及说

明书附图中某一描述不清楚部分的进行删除，基于这一描述不清楚部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未能理解到和进行实施部分，即未能理解到描述不清楚的部分的保护范围究竟是在哪

个范围，因此，如果是在不知道哪个范围的情况下认为修改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

载的范围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本申请中删除这一描述不清楚的部分应当简单理解为是

为了克服现有存在缺陷，删除描述不清楚部分，而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

[0024] 以及，本实用新型的实施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安全注意事项的前提

下，可采用任一现有技术中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扩展实施方式进行实施，都属于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的实施方式。

[0025]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同轴”、“底部”、“一端”、“顶部”、“中

部”、“另一端”、“上”、“一侧”、“顶部”、“内”、“前部”、“中央”、“两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

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

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

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本实用新型所要达到的有益

效果仅仅是在特定情况下与现有技术中目前的实施方案相比达到更好的有益效果，而不是

要在行业中直接达到最优秀使用效果。

[0026] 在本实用新型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置”、“连接”、“固

定”、“旋接”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

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

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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